《关于坎墩街道“业财街理”“业财社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起草说明

为规范住宅小区公共资金管理制度，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根据宁波市物业管理条例和慈溪市持续开展漠视侵害群众利益问题专项治理相关工作要求，制订《关于坎墩街道“业财街理”“业财社管”工作实施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
一、起草背景
[bookmark: _GoBack]根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意见》（中发〔2017〕13号）、《中共浙江省委 浙江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强和完善城乡社区治理的实施意见》（浙委发〔2018〕11号）、《宁波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宁波市委组织部 宁波市委社会工作部关于规范住宅小区公共收益管理的指导意见（试行）》（甬建发〔2024〕94号）、《慈溪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中共慈溪市委社会工作部关于加强住宅小区公共资金管理的指导意见》（慈住建〔2024〕64号）等文件精神，为规范住宅小区公共资金管理制度，维护业主的合法权益，制定本办法。
二、起草过程
本办法以市关于加强住宅小区公共资金管理的指导意见为基础，综合中央、省、宁波市等上级工作要求，结合街道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三、主要内容
办法共十七条。包括实施依据，明确根据小区业主大会制定的议事规则或管理规约授权，由街道办事处对小区基本账户统一进行财务管理，将小区公共资金的财务审批委托社区（村、居委）和业主委员会共同管理。明确业主公共资金收入和支出范围，建议相关费用支出、审批细则编入小区议事规则或管理规约。明确会计代理和审计服务支出由街道办事处承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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